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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交所监管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刊载了《关于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5-134）。

2015 年 12 月 10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

对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5】第 652 号）（以

下简称“关注函”）。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根据该函要求，首先对内幕信息知情

人及其近亲属在分配方案公告前一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因实

施员工持股计划和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7 月 6 日起停牌，故以上

人员均未在所述期间买卖公司股票。在认真自查基础上，结合公司情况，对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补充说明如下： 

1、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和发展前景，详细分析该利润分配预案的理由及预案

与公司业绩是否相互匹配 

近年来，面对宏观经济下行，家电行业增速放缓的大背景，公司积极求变，

通过调整组织架构、提升管理效率、大力开展降本增效等得力举措，有效压缩了

成本空间，提高了主营产品家电制冷管路件的毛利率和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同

时，利用国家倡导节能减排和转型升级的契机，完成对公司大股东控制的成都联

腾动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新动力电机（荆州）有限公司、合肥卡诺汽车空调有

限公司三家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企业的收购，成功涉足新能源汽车行业，不仅

为公司发展新兴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公司提供了全新的利润增长点

（根据相关预测和大股东承诺，2015 年度三家公司扣非净利润不低于 5,000 万元，

2016 年和 1017 年分别不低于 6,500 万元、8,500 万元）。受上述因素影响，公司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54,768.70 万元，同比增长 3.2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718.40 万元（经审计），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

预计 2015 年度净利润为 8,000 万元-11,000 万元。 

继成功切入新能源核心零部件产业后，公司于2015年8月启动重大资产重组

事宜，拟以现金6.75亿元收购朗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富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富嘉租赁”）75%股权，目前该收购方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批准并对外披露，后续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中。如收购成功，公司将实现实体产

业与现代金融服务的有效结合。一方面，公司在掌握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的生

产与供应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将融资租赁引入新能源汽车销售领域，为下游客户

提供金融支持，实现公司新能源汽车业务向“制造-销售-租赁-服务”全产业链商

业模式的转变；另一方面，公司可以紧抓国内融资租赁业务高速发展的历史机遇，

借助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积累的资源优势，将富嘉租赁打造成国内领先的融资

租赁业务平台。截至2015年9月30日，富嘉租赁已实现净利润3,640.44万元，根据

相关预测和交易对方朗博集团有限公司的承诺，2015年、2016和2017年富嘉租赁

的扣非净利润将分别不低于7,000万元、10,000万元、14,000万元（若公司本次重

大资产购买于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之间实施完毕，富嘉租赁的利润承

诺期将顺延至2018年，扣非承诺净利润为不低于18,000万元）。未来，现代金融

服务业良好的业绩预期将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财务结构、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随着公司经营业绩的逐步提升、发展规模的逐渐扩大和发展领域的不断拓宽，

公司目前股本情况（股本总额 37,880 万股，其中流通股为 18,454 万股）与行业

内同等规模上市公司相比，存在股本总额、流通股数量、股东数量偏少等问题。

鉴此，控股股东陈汉康先生结合公司当前稳定的经营和盈利情况以及良好的发展

前景，本着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最大限度防止重要信息泄露等原则，提前提出

了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预案实施的可行性 

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资本公积为 112,727.57 万元，每股资本公积

2.9759 元，货币资金 23,290.54 万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21,795.64 万元。本次

利润分配预案转增股本金额没有超过资本公积金额，该预案的实施不会造成公司

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预案合理可行，符合《公司章程》的股东回报要



求，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证券法规相关

规定。 

3、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过程以及信息披露的及时性 

2015 年 12 月 5 日上午，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提出的 2015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12 月 5 日下午，公司采取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集 6 名董事会成

员（过半数董事会成员）就此预案进行讨论。与会董事认为，该预案充分考虑了

对广大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与公司实际情况相匹配，股本转增后将有利于推

动公司做大做强，符合公司发展规划，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公司未来三年（2014-2016 年）股东回报规划》中分配政策的规定，一致同意

该预案。 

公司董事会根据信息披露制度相关规定，于 12 月 7 日收市后提交披露了《关

于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5-134），保证了信息

披露的及时性、公开性。 

4、本次利润分配预案预披露前三个月内投资者调研的详细情况 

本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对相关内幕信

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时报备

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预披露前三个月内公司未现场接待投资者调研。 

5、风险提示 

（1）公司收购的三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在市场环境、国家政策、行业

竞争、技术研发等方面仍可能存有不可预测的风险和不利变化。其盈利能力和未

来前景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公司提醒投资者关注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承诺

业绩存在无法实现的风险。 

（2）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本次

交易所涉及的股权转让根据有关规定还需要经过其注册地商务主管部门审批后

方可实施。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存在不确定性。同时，由于富嘉租赁的业

务经营记录和盈利记录较短，公司提醒投资者关注其承诺业绩存在无法实现的风

险。 

（3）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代表提议人及与会董事的个人意见，并非董事会决

议，具体利润分配预案需经董事会审议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